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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业绩补偿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及致歉公告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2017 年 04 月 06 日，辽宁省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本溪中院”）

裁定受理猴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猴王股份”或者“公司”）申请破产重

整一案，并指定辽宁平正律师事务所担任猴王股份的管理人，负责猴王股份的重

整工作。2017 年 07 月 20 日，猴王股份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暨出资人组

会议召开并表决通过了《猴王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及其中涉及出资

人权益调整的相关事项。2017 年 07 月 24 日，本溪中院裁定批准《猴王股份

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并终止猴王股份重整程序。

根据猴王股份重整计划，除中科盛创（青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科盛创”）100%股权外，财务投资方同时向猴王股份捐赠 0.7 亿元现金，

以解决猴王股份重整过程中需要支付的重整费用、共益债务以及债权清偿所需现

金。以上捐赠资产全部计入猴王股份资本公积。

二、业绩承诺情况

1、业绩承诺

根据《重整计划》约定，重组方向猴王股份捐赠优质资产，优质资产注入完

成后，承诺在重组完成后连续三个完整会计年度内所注入的资产产生的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 1.7 亿 元。如果最终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未达到上述标准，由重整投资方（中科盛创电气有限公司）向猴王股份以

现金补足。

2、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注入资产中科盛创（青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实现净利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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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31,495.16 元，2018 年实现净利润-34,743,103.91 元，2019 年实现净利润

11,684,841.68 元，公司现累计已实现净利润-526,767.07 元，未能完成业绩承

诺，净利润不足部分累计补偿需要 170,526,767.07 元。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

重整投资方（中科盛创电气有限公司）已经完成对猴王股份有限公司

170,526,767.07 元的现金补偿。

三、致歉说明

针对公司资产重组后连续三个完整会计年度内未能实现业绩承诺的情况，公

司及公司董事深感遗憾，在此特向广大投资者诚恳致歉。

特此公告。

猴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9 日


